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18〕26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引导和规范

做好境外投资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人行太原中心支行、省外事侨务办

制定的《关于加强引导和规范做好境外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已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18年3月9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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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引导和规范

做好境外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

省发展改革委 省商务厅

人行太原中心支行 省外事侨务办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、人民

银行、外交部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办发〔2017〕74号),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我省境外投资方向,优

化境外投资综合服务,有效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,推动境外投

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,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总体要求

境外投资是我省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推动开放型经济发

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要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大政方针指引下,充分利用“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”,积极稳妥有序地开

展境外投资,坚持企业主体、深化改革、互利共赢、防范风险,深入挖掘

我省国际产能合作潜力,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,防范和应对境外

投资风险,以“走出去”带动更高水平的“引进来”,拓展企业发展空间,

提升产业供给效率,切实推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。

二、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我省境外投资方向

贯彻国办发〔2017〕74号文件精神,鼓励支持我省有能力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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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动,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深

化国际产能合作,推动我省相关产业提质升级;限制赴敏感国家和

地区投资,限制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以及在境

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等与国家宏观

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,限制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、环保、能

耗、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;禁止我省企业参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

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的境外投资。

鼓励企业以我省能源供给结构转型为重点,以产业延伸、更新

和多元化发展为路径,聚焦产业转型,重点支持我省企业发挥工程

和技术优势,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,支持

矿产开发、焦化、钢铁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制造、电力、化工、轻纺、新

能源等领域优势富余产能“走出去”,开展装备和技术合作,支持与

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合作以及在境外设立研发中

心,稳妥参与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,扩大农业对外合作,有序

推进商贸、文化、物流、金融等服务领域境外投资。

三、切实做好我省境外投资工作

1.加强重点引导和规范管理。加快制定《山西省重点行业国

际产能合作规划》。研究制定山西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相关配套

措施,强化风险防范,对国有企业事前决策、事中事后全过程实施

规范管理。(省商务厅、省国资委牵头)

2.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。全部实行境外投资企业(项目)网

上申报和无纸化备案。严格执行工作限时办结制,切实提高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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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和服务水平。完善境外投资项目部门联席会议制度,建立重

点领域重大项目绿色服务通道,积极对接国家部委,协调和推进重

大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优先纳入国家合作机制,争取国家有关政策

和资金支持。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牵头)

3.完善管理机制。加强部门联动和信息互通,协同解决相关

问题,严格按照国家规定,规范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境外投资,遏

制虚假、非理性的境外投资行为。建立境外投资“黑名单”制度,对

违规投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。指导企业加强对境外企业监督和管

理。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省外汇管理局牵头,省国资委、省

工商联配合)

4.加强银企合作。搭建银企合作交流平台,鼓励金融机构跟

踪、培育和支持企业走出去。支持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

构通过发行股票、债券、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境内外市场募集资金,

满足企业“走出去”资金需求。(省金融办、省商务厅牵头,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外汇管理局、省内各金融机构配合)

5.强化合作意识。鼓励建立行业主管部门指导、行业协会或

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协调的行业“走出去”联盟。鼓励龙头企业整合

上下游产业链,将产能、装备、技术、管理、标准和资本打包整合,

“抱团出海”。支持帮助我省企业加入我国国家电力、化工、建材、

工程机械、纺织、钢铁、有色、轻工等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,

加强央地合作、“搭(借)船出海”,提高风险防控能力。(省经信委、

省商务厅、省工商联牵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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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用好用足国家保险政策。企业应当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

力,充分利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商业保险,将保险嵌入企业风

险管理机制,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实施联合保险和再保险,减少风险

发生时所带来的损失。鼓励、引导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,提高自

身风险防范能力。对于我省鼓励类境外投资项目,中国信保将优

先办理投保业务,并提供优惠政策。(中国信保山西分公司牵头,

省商务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工商联配合)

7.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。依托“晋企‘走出去’战略合作联

盟”,搭建全省“走出去”企业资源共享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,全面

整合政府、企业、金融、保险、中介机构等信息资源,及时发布投资

信息,加强信息共享,提供国别、行业风险预警,帮助企业建立海外

投资风险防控体系,协助企业对投资所在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

化、市场、法律等风险做全面评估,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信息

支持和服务。(中国信保山西分公司牵头,省各有关单位配合)

8.完善和加强协同监管。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,探

索放管结合、监测有效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。(省外汇管理局

牵头,省各有关单位配合)

9.加大企业、银行的窗口指导与管理力度。对限制开展的境

外投资,引导企业审慎参与,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提

示,引导银行将审核重点放在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上。对于

正常的境外投资项目特别是 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国际产能合作、产

业转型升级等项目,鼓励银行在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兑等方面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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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提高服务水平。(省外汇管理局牵头)

10.强化安全保障。发挥我省境外安全保障协调小组作用,

积极对接国家部委,加强宣传,完善机制,及时做好境外安全风险

警示通报,建立重大风险防范机制和应急预案,妥善处置涉及我省

境外企业合法权益的领事保护事件,切实维护我省境外企业人员

人身和财产安全。(省外事侨务办、省商务厅牵头)

11.全面提升服务。设立中小企业境外投资服务机构,为中

小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、法律、金融、海关等全方位服务。充分

发挥贸促会(国际商会)作用,组织建立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,为企

业提供行业协调、专业调研、信息咨询、法律援助等民间外交和社

会化服务。支持省内行业管理办公室、行业商(协)会、法律会计等

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发挥境外投资服务和促进作用,支持省内

各类勘测、设计、施工、装备企业和认证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

和支持。(省中小企业局、省贸促会、省经信委牵头)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有关境外投资方面的

政策文件,强化统筹协调,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指导,优化境外投

资综合服务,促进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。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高法院,
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3月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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